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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帮5淘”不正当竞争

淘宝、天猫索赔2000万
载和公司是“帮5买”网站的域名注册人及经营者。受

载和公司委托，载信公司开发了“帮5淘”购物助手并提供
了技术支持。

根据淘宝、天猫公司提交的证据保全公证：用户电脑装
上“帮5淘”插件后，在使用IE、百度、搜狗等浏览器登陆
淘宝网和天猫商城时，“帮5淘”插件会在淘宝、天猫页面中
嵌入“帮5买”的标识、商品推荐图片、搜索框、收藏按
钮、价格走势图及减价按钮等内容。其中，在商品详情页的
原有“立即购买”“加入购物车”旁边或下方插入“现金立
减”或“帮5买扫一扫立减1元”等减价按钮，用户一旦点击
该按钮，网页就跳转到“帮5买”网站，在该网站完成下
单、支付等流程，款项即时到账至载和公司账户，然后再由
载和公司的员工以自己的账号手动在淘宝、天猫平台下单。

淘宝、天猫公司以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于
2015年10月向浦东法院申请诉前禁令，后又以不正当竞争
为由起诉。

两原告认为，两被告以修改页面代码的方式在淘宝、
天猫各层级页面中嵌入多种标识，使得被告的信息及推荐
的商品等在原告页面中得到免费展示，直接造成原告巨额
的在线营销服务费的损失；同时还会降低商户对原告网站
广告投放效果的预期，降低了原告网站广告位的价值，间
接导致原告在线营销服务费的损失；被告的行为导致用户
在浏览淘宝、天猫时，误认为“帮5淘”“帮5买”与原告
存在合作关系；两被告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将大量原

打算在原告网站交易的用户引至被告网站或其他第三方网
站，导致原告网站成交量大幅减少；被告的行为还严重影
响了原告网站的用户体验。据此，两原告认为，两被告的
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法院判令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
行为，分别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各1000万元及合理费用各
15万元，刊登声明消除影响。诉讼过程中，鉴于被诉行为
已停止，两原告撤回第一项诉请。

被告认为购物助手系网购新趋势

原告恶意指控
两被告辩称，原、被告间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帮5淘”

使用的是众多购物助手均采用的浏览器扩展技术，该技术合法
中立，符合这一特定商业领域的行为惯例。从行为结果看，被
告未从“帮5淘”中获取直接利益，更未损害原告平台的利
益，相反对其有促进作用。其中，“帮购”功能中用户流量的
起点在“帮5买”网站，最终交易会返回淘宝、天猫，原告并
不存在用户流量损失的情况；其他功能立足垂直搜索技术，无
歧视、无差别、中立客观地为用户提供商品信息，用户去何网
站取决于其自主选择。使用“帮5淘”的用户事先已明确知晓

“帮5买”网站的存在，该插件从未故意误导用户其与原告网站
有关，相反一直突出使用其特有标识，明确标识来源，具有理
性判断能力的普通用户不会将被告与原告混淆。

两原告依据用户流量和直通车价格主张损害赔偿，但
用户流量并非原告损失，直通车广告模式与“帮5淘”购物
助手的模式有明显区别，据此主张损害赔偿缺乏依据，计
算方法和统计数据也存在问题。本案也并不存在原告商誉

损失和用户混淆的事实，无需消除影响。
两被告提出，购物助手这一商业模式代表了网络购物

发展的一个趋势，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对其进行正当性
评价时应十分谨慎。原告在其本身在先运营相同功能购物
助手的情况下，恶意指控被诉插件构成不正当竞争，不应
被支持。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酌情分别判赔110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双方的用户存在较大程度

重合；二者的服务内容虽不完全相同，但被告的购物助手
依附于购物网站而生，存在极为紧密的关联；从具体行为
来看，两被告实施了争夺用户流量入口的行为。可见，双
方存在竞争关系。原告依托其商业模式，通过多年经营所
获取的在购物网站行业的竞争优势，属于应受反不正当竞
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被告通过“帮5淘”购物助手在原告
页面中插入相应标识，并以减价标识引导用户至“帮5买”
网站购物的行为，会降低原告网站的用户粘性，给原告造
成损害，上述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购物助手这一领
域公认的商业道德，具有不正当性。因此，该行为构成不
正当竞争。

结合两被告的关系、帮5买网站上的介绍及两被告在帮
5淘购物助手中所具体实施的行为等事实，法院认定，两被
告在运营“帮5买”网站及“帮5淘”购物助手的过程中存
在分工合作，共同实施了涉案侵权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

鉴于两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容易导致消费者混淆，
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原告服务的评价降低，对原告的商业信
誉产生不利影响，故对原告要求两被告消除影响的诉讼请
求，法院予以支持。

鉴于原告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两被告因侵权
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确定，法院综合考虑原告网站在各类
购物网站中的竞争优势、原告对此的投入、用户流量对购
物网站的重要性、两被告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影响后
果、侵权行为业已停止等因素，酌情判决两被告向淘宝、
天猫公司分别赔偿经济损失 100 万元、合理开支 10 万元；
在淘宝、天猫和“帮5买”网站首页上连续15日发布公开
声明，以消除因其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

制毒成了“商机”
47岁的被告人朱某原是做涂料铁艺生意，于2000年在怀

柔区桥梓镇某村租赁厂房。他被指控于2015年11月初至12
月11日间，指使并伙同被告人郝某、孔某、胡某、袁某、黄某、
刘某等人，在厂房内制造毒品，后被公安机关查获，当场起获
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的液体共计28.6千克。

“毒品没制出来，但是这事儿有。”尽管朱某受审时承认
自己的确请了师傅想制作毒品，但他说胡某三人是骗子，骗
他称能制毒，但并不算是成功制毒。

朱某说，他和情人孔某在2014年认识，平时一起吸毒，他
出钱买的毒品，在买毒时认识了胡某，胡称能请到师傅制作
冰毒，朱某觉得找到商机。2015年11月初，他通过胡某请来
了黄某、袁某，答应制毒1公斤给3万元。

“我感觉在我租住地不行，就安排他们去厂子待着，厂子
原来做涂料、铁艺生意，后来停工了。”朱某说，他把师傅们安
排在厂子里制毒，让“发小”刘某给他们做饭，并盯着“别跑
了”。“我本来就觉得他们可能是骗子，就看看能做出什么，没
想到一步步走到了这里。”朱某说。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朱某伙同孔某于2015年12
月3日，在顺义区向他人出售甲基苯丙胺154.03克。后朱某
伙同郝某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在朝阳区出售甲基苯丙胺
1378.88克。随后朱某、孔某在顺义区暂住地内被警方起获
尚未出售的毒品甲基苯丙胺 181.35 克、氯胺酮 696.4 克，朱
某身上起获10.7克；公安机关于2015年12月11日从被告人
郝某的暂住地起获甲基苯丙胺30.58克，身上6.75克。除黄
某系 2015 年 12 月 31 日被查获外，其他人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被查获。

亲赴四川请师傅
“我连初中都没上，我哪儿懂这个呀。”朱某的司机郝某

在庭审中如是说。
郝某并不承认制造毒品罪。他说，2014年8月初，他经人

介绍给朱某开车。2015年底，在朱某的要求下，郝某拉着朱
某、孔某驾车千里去了四川购买烧杯、烧瓶等工具。更关键
的是，他们此行还邀请了朱某的朋友胡某以及两位“制毒师
傅”黄某和袁某。郝某称，这些请来的师傅们曾在厨房熬了
一锅特别臭的东西，当场把黄某熏晕，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在
制毒。制成冰毒之后，郝某还担当了“试毒”的工作，“说让我
尝尝制出的毒品怎么样，尝着有点苦。”

郝某说，两人平时就是司机与老板的关系，因自己身体

不好，朱某便拿出冰毒告诉他“溜点这个管用”，2014年底他
就吸上毒了，有时在朱的暂住地一块吸。

“毒师”自称骗子
庭审中，两位“制毒师傅”黄某和袁某坚称自己是骗子，

制毒只是“忽悠”。而作为中介人的胡某则表示，他来北京之
前就知道老乡黄某不会制毒，但因为先后收了朱某6万，就说
来京试试。“他当然不会制毒，在四川当地就有人叫他制毒，
他制不来就欠了别人的钱，才来的北京。”

来京后，在朱某的暂住地，几个人一起吸毒。其间，朱某
拿出了几颗泛黄的冰毒，提议让黄某到厨房“洗一下”，以测
试黄某制毒水平。制毒期间，一屋子的臭气还熏晕了黄某。
胡某说，几人随后就被带到了厂子，在厂子里他们被威胁制
不出毒品，就不能离开，出门理发也要经过同意。

在朱某厂房内公安机关当场起获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
的液体共计28.6千克。“我不会做毒品呀，那20多千克（被起
获的毒品），我来的时候就在那里啦。”另一名“毒师”袁某在
庭上笑着说。

据了解，袁某曾要求司机郝某去购买相关原料，公诉机
关指出，为何不会制毒还要让人购买草酸、盐酸等制毒原
料？对此，袁某说那是“忽悠”。

庭审中，几名犯罪嫌疑人均未能说出厂房现场被起获重
达28.6千克含甲基苯丙胺液体的来源。检察机关认定这些
液体是毒品的半成品，纯度不高，但正是被告人要进行提纯
和制作的。而在厂房现场的下水道和排风口扇叶上均提取
到了冰毒成分，根据在案证据确定被告人构成制作毒品罪。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朱某、郝某、孔某、胡某、袁某、黄
某、刘某非法制造毒品数量大，被告人朱某、郝某、孔某贩卖
毒品数量大，被告人郝某非法持有毒品数量较大，上述被告
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贩卖、制造毒品罪
追究被告人朱某、孔某的刑事责任；以贩卖、制造毒品罪、非
法持有毒品罪追究被告人郝某的刑事责任；以制造毒品罪追
究被告人胡某、袁某、黄某、刘某刑事责任。

因案情复杂以及部分被告人不承认指控等情况，该案预
计将会审理两天。

7名被告人被带进法庭

首例涉网购助手不正当竞争案一审宣判
法院认定“帮5淘”侵权 向天猫、淘宝分别赔偿110万元

《人民法院报》王治国

伴随着电商的蓬勃发展，各类购物助手应运而生。其核心功能是为用户轻松实现各个购物网
站的商品比价。不过，在给网购带来便利的同时，购物助手也面临着不正当竞争的争议。2015年
“双十一”前夕，天猫和淘宝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禁令，法院最终裁定，上海载和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载信软件（上海）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将购物助手“帮5淘”嵌入天猫、淘宝网页的行
为。天猫、淘宝后又向法院起诉两公司。经过审理，4月11日下午，上海浦东法院对这起国内首例
涉购物助手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了一审宣判。

现实版“绝命毒师”7人团伙受审
警方查获冰毒半成品28千克 部分被告人不承认指控

《新京报》 刘洋

“瘾君子”不满足自己买毒吸，于是就请来所谓的“制毒师傅”在自家工厂大院里“研发制作毒
品”，并由团伙分工协作在北京市销售毒品。4月11日，北京市三中院开庭审理了这一涉嫌制毒贩毒
的团伙，朱某等7人分别被检察机关指控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


